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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税发〔2019〕39号
     

转发《关于坚决查处第三方涉税服务借

减税降费巧立名目乱收费行为的通知》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各市、区税务局，市税务局各派出机构，各市、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国资委、市场监管局、档案局：

为加强对电子发票第三方平台等涉税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坚决防止借减税降费巧立名目乱收费、抵消减税降费效果，现将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等五部门《转发<关于坚决查处第三方涉税服务借减税降费巧立名目乱收费行为的通知>的通知》（苏税发〔2019〕31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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